
被保险人诉讼案件须提供材料明细 

1.案情简介书面材料 1 份； 

2.投保单复印件（如有）2份； 

3.保险单原件及复印件 2 份； 

4.保险条款原件或复印件 2份； 

5.其他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 2 套（如事故彩照等）； 

6.起诉状（被保险人是被告时）； 

7.开庭传票（被保险人是被告时）； 

8.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各 2 份； 

9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加盖公章的公司营业执照（三证合

一）复印件各 2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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